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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单位作为社会进步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而产生的新型犯罪主体逐步走入刑事规

制的视域当中。自2020年我国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逐步试点后，发现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刑事合规

被叫停反省，甚至出现废止单位犯罪的论调。归根结底是在单位犯罪中长期存在的将单位与其内部自然

人捆绑归责的现象，导致对单位犯罪没有一个清晰的归责路径。基于分析我国刑事合规难以推进，探寻

我国当前自然人刑法框架内构建可实现的单位犯罪归责模式，以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分离，为后续对单

位犯罪的规制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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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isk society, the unit, as a new type of criminal subject arising from social 
progress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conomic subjects,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field of criminal regu-
lation. Since the gradual pilot reform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in China in 2020, it has been found 
that a series of problems have led to the suspension of criminal compliance and even the argument 
of abolishing unit crime.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is the long-standing phenomenon of tying the unit 
with its internal natural persons,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a clear path of imputation for the unit 
cri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y in promoting criminal compli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lizable imputation model of unit crim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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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of natural persons in China, so as to realize the separation of units from 
natural persons and provide some help for the subsequent regulation of unit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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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单位犯罪这一概念，囊括概念定义、归责原则以及刑罚均衡等多维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

刑事司法政策得以同步适配并有效施行的鲜明例证。97《刑法》运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正

式确立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而此时司法政策的关注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企业单位”已具备自身独特的经济利益，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法益保护需求与规制要求，确立了单位犯

罪的相关规定，事实印证单位犯罪的理论构建是必要的。单位犯罪治理政策的拟定、立法内容的适时调

适以及执法司法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均需与市场和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且协同。唯有如此才能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稳健前行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同时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力[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第三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国内的发展巨变，也有来自

国外的各项压力。风险社会下，理论的发展本就需要跟随时代的脚步。于是，2020 年 3 月伊始，我国的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正式启动，经历了从轰轰烈烈的开始到如今冷冷清清的收场。当前改革现状呈现

为三种：其一，申请中的刑事合规暂停启动；其二，整改中的刑事合规暂停整改；其三，考核中的刑事合

规暂停验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表明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迎来第四次修改 1，2024 年 7 月

27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黄永指出，要研究完善相对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总结反思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试点情况。这一表态反映出立法层面对当前合规

改革实践的审慎态度，为后续制度完善预留了政策空间[2]。 
通过这四年的试点，发现当前叫停刑事合规改革存在着一定的道理，总结来看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无法可依。实体法上，企业刑事合规出罪的法律依据仅为《刑法》第三十七条 2。但并没有考虑到

单位犯罪的特殊性，只是在自然人罪行关系中的但书规定。在程序法上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 177 第 2 款 3。诉讼法只是程序依据，并不能成为实体依据，酌定不起诉仅限于不需要判

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者，诉讼法并不能给予相应的法律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十一条

的规定 4，“犯罪与刑罚”是只能由法律制定的事项，但是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其他八个部委制定文

 
1《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的第一类项目：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79 件)，第 62 项明确写明

了刑事诉讼法(修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7 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77 第 2 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

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23 修正)》第十一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 国家主权的事项；(二) 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四) 犯罪和刑罚；(五)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六) 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

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七)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八) 民事基本制度；(九)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

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十) 诉讼制度和仲裁基本制度；(十一) 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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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实施细则》，2022 年 1 月 4 日联合印发的《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办法(试
行)》等文件，系“部委级规范性文件”，根据法理无权规定企业是否可以出罪的问题。第二，存在违背

刑法原则的嫌疑，现如今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下将涉案企业整改合规作为出罪的理由，有违反罪刑法

定原则的疑问，同时，面对企业的不同大小，势必会带来合规成本不同的问题，也可能会导致小企业无

法完成合规要求，从而有违公平。第三，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在合规整改中究竟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企

业”还是“个人”并没有统一的归责路径，整改对象未捋清，甚至涉案企业成立的合规整改领导小组，负

责人仍然是原来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主管人员，这意味着单位意志的形成仍然局限于原有的管理层，

难以保证整改的效果。 
可见，在当前单位犯罪相关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引入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即使企业制定了有效

的合规计划，也无法防止具有独立自主意志的相关自然人再次犯罪。甚至如今更有废除单位犯罪，将其

认定为“单位的犯罪”这一新型组织化共同犯罪的论调[3]。而如开头所述，当下核心非讨论单位犯罪的

存在必要，而是如何明确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

相互影响等问题，如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导致单位犯罪理论研究处于混乱，甚至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并最终实现不起诉处理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明确单位犯罪中单位与个人的归责

依据，并将相关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中，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合规改革的作用，实现企业经济在法律的规

制下高效发展。 

2. 我国单位犯罪归责模式现状 

传统单位犯罪理论是将单位成员的行为延伸到单位，强调单位成员犯罪后单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换言之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实际上是将单位集体或单位领导意志简单替代单位自身意志，以个人犯罪为

基础的替代责任，将个人的刑事责任转嫁给法人。而该理论中强调单位的犯罪行为不可能脱离自然人的

行为，单位决策者的意志可以被视为单位的意志，恰为现如今我国单位的罪责提供了基础[4]。在传统的

归责视域下，单位成员的行为可以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被认定为单位的行为：其一，当单位成员按照单位

决策机构的决定行事，或者遵循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指示时，这遵循了同一视原则，即直接将单

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意志视为单位的意志；其二，当单位成员在其职责范围内进行单位业务活动时，

这体现了替代责任原则，即将单位成员的意志等同于单位的意志。 
从单位犯罪的认定上来说，我国经历了从“一要素说”到“三要素说”的转变。即是否以单位的名义

实施、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单位从中获利、是否体现单位意志。实务中通常认为“单位意志一般由单

位决策机构或者有权决策人员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加以体现”[5]。在李靖忠单位行贿、串通投标案 5中，

法院认为，李靖忠作为单位的决策者和负责人，其决策行为可以转化为公司整体性意志，其行贿故意能

够体现单位意志，这并无问题，但虽转化为单位意志，都需要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6表明，在实践中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依附于单位而存在的这一基本判断，忽略了单位自身能够区别于其内部自然

人的意志特征，在责任方面也就无法实现单位责任与自然人责任的有效分离[6]。 
再从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刑法体系中，针对单位犯罪施行“双罚制”。一直以

来，企业犯罪被认定存在两个犯罪主体[7]。具体表现为，当企业及其内部作为构成要素的自然人共同实

 
5参见案例(2016)吉 04 刑终 85 号。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340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仍以自然人犯罪起诉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按照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援引刑法分则关于追究单位犯

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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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项犯罪时，该犯罪行为将被整体归属于企业。并且，企业成员被判定犯罪的必要前提是企业本身构

成犯罪。基于此，回顾以往刑法对企业的归责机制，实际上是对企业自身以及企业成员这两个主体同时

进行归责。这就使得单位与单位成员在刑事规则的适用路径上紧密交织、相互关联。在司法实践操作中，

往往需要借助单位成员的犯罪行为来判定单位是否犯罪。例如检察机关通常会以单位行贿罪对某某公司

和某某人提起指控，而法院随后会对该公司以及个人是否确实构成单位行贿罪展开判定，即将单位成员

与单位聚合一起共同评价，但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和自然人在罪过和罪责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在对单

位主体及其内部相关自然人主体进行处罚时，对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施加刑罚是基于其个人的行为

和意志来确定责任的；然而，对于单位本身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却一直不够明确，缺乏对单位归责路径

的深入分析。这导致在实施双罚制时，单位实际上是在为其内部一定范围内的自然人犯罪承担替代责任。 
拓展到单位犯罪的外延来看，在非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呈现的责任纠合状态更有甚之。相关解释规

定：“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

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该解释将单位实施的没有被刑法分则规定为

单位犯罪的行为视作单位内部特定自然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单位决定实施的犯罪行为与单位内部特定自

然人的个人犯罪之间没有实质界限，二者可以自由转换[8]。此种归责路径将单位实施的犯罪直接转嫁给

单位内部自然人，按照自然人犯罪进行规制。例如在邢文浩等盗窃案 8中，法院认为，单位盗窃行为应当

视为单位犯罪，尽管按照刑法规定，在单位盗窃中，单位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单位成员具有相对的意志

自由及行动选择，其具有做出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在单位盗窃中有相对独立性作用，单位成员的行

为应当被评价为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此种做法存在混淆了单位犯罪与其内部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之嫌，

单位内部自然人为单位承担转嫁责任。 

3. 我国单位犯罪归责模式之困境 

1) 单位的意志特征归属不清 
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单位刑事责任论的核心问题，与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密不可分。在实务

层面需要考虑司法机关在判断该行为是否成立单位犯罪时的认定依据。我国单位刑事责任论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一是以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认定单位责任为归责逻辑的学说，其中法人决策机关决定论颇具代

表性。该理论的基本立场在于，将单位决策机关的意志与行为，直接等同于单位整体的意志与行为。从

本质而言，在此种归责模式下，单位实则是在为一定范围内自然人的意志与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然而，

这一归责逻辑与近代刑法所秉持的自我责任原则相悖。依据该原则，个体仅能为自身的行为承担相应责

任，绝不能为他人的行为承担转嫁而来的责任。这一原则旨在确保刑事责任的归责具有明确性与公正性，

避免不合理的责任延伸。而以自然人意志和行为认定单位责任的方式，无疑打破了这种责任的合理界限，

可能导致责任分配的失衡。二基于单位自身的意志与行为来认定单位责任。其中，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

论与单位犯罪嵌套责任论是典型代表。这一理论体系秉持的核心立场是，单位犯罪绝非源自外部因素的

简单牵连，而是单位自身基于其独特的组织架构、决策流程以及运营模式所衍生出的犯罪行为。单位并

非自然人的简单集合体，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特质的社会实体。在此视角下，单位拥有属于自身的意志形

成机制，这种意志通过特定的决策程序得以体现，并进一步转化为单位的行为。故而，当单位实施犯罪

行为时，应当将其视作单位自身独立的违法行径，单位需为其自身的犯罪行为承担完全独立的刑事责任。

此类理论看似符合《刑法》第 30 条“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犯罪”的立法原意，但其中关于单位承担独立

刑事责任的依据却含糊不清，因此也难以实现单位归责的独立化。 
 

7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 
8参见案例(2008)沪一中刑终字第 2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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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视单位的主体独立性 
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形而言，目前我国在对单位犯罪进行认定时，起点通常聚焦于单位中的自然人，

其中涵盖了单位的负责人、代理人或者其他单位成员。然而，需明确的是，“每一个法人在社会生活中

都是鲜活且具体的存在。其拥有独立于个人利益的团体利益。在追逐这一特殊团体利益的进程中，法人

具备自主选择并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与权利。法人能够对自身行为的性质，即是否会给社会造成危害，

进行理性判断，进而决定是否实施该行为”[9]。这表明法人并非被动地由自然人的行为所左右，其自身

具有独立的意志与行为能力[10]。换言之，单位与单位成员作为两个在法律和社会活动层面相对独立的主

体，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显着区别。单位成员基于自身角色和利益要求所追求的目标，无法简单等同于单

位整体所追求的利益。单位意志的形成过程，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单位成员的行为和意见表达，但它

绝非单位成员意志的简单迭加或直接映像。单位凭借其特定的组织架构、决策机制以及管理体系，塑造

出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意志。这种意志一旦形成，便具有独立性，并非所有单位成员的个人意志都能够顺

理成章地上升为单位意志。因此，从法律意义和行为逻辑的角度剖析，单位意志与单位成员的意志之间

存在着本质且显着的差异。但现阶段，无论是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还是相关理论的阐述，均指出单位

犯罪的罪过源自单位的决策机关。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单位成员，其为单位利益而进行的犯罪活动，要

么获得单位的明确授权，要么得到单位的事后确认。反之，若单位成员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行为，但未

满足上述条件，那么该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单位犯罪。 
3) 缺乏对单位犯罪行为的充分评价 
单位责任通常是由个人责任触发的，如果个人责任难以确定，那么单位犯罪的责任也就难以认定。

在实践中，即使发生了犯罪行为，但由于无法确定具体的个人责任，单位的责任也难以追究。此现象的

根源在于，当对相关人员的行为展开孤立、分散的审视时，依据刑法中关于可罚行为的严谨判定标准，

极有可能出现一种困境：难以将任何个体的行为确凿无误地认定为符合可罚性要件的行为。一旦陷入

这种困境，涉案单位便极有可能巧妙利用这一法律认定的模糊地带，成功规避其理应承担的法律制裁，

从而逃脱处罚。由此足以表明，在现行的替代责任制度框架下，存在着引发规制效果不全面、不彻底的

潜在风险。从法理逻辑的深度剖析视角出发，当在具体案件中无法明确甄别出自然人存在过错时，依

据既定的法律规范，单位通常不会被判定承担刑事责任。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单位在实际运营过程

中，自身极有可能存在组织性、结构性或系统性的严重过错。但由于当前责任认定机制在某些环节存

在固有缺陷，导致部分法人的过错行为，仅仅因为无法精准锁定与之相关的自然人的过错，便得以逃

脱本应承受的刑事惩处。这一状况不仅在微观层面削弱了对特定法人违法行为的有效规制，更在宏观

层面损害了刑法体系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法律实施的有效性，亟待通过立法完善或司法实践的优化

加以解决[11]。单位与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范围存在双重标准，且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追究是分别

进行的。如果单位成员的行为已经满足了犯罪构成要件，但不被认定为犯罪，这无疑是对单位成员犯

罪行为的放纵。 
4) 与单位犯罪的立法本意相背离 
我国《刑法》第三十条 9清晰地界定了单位犯罪的基本内涵。认定单位犯罪的逻辑起始点在于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各类单位主体自身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12]。这意味着，单位犯罪主体属于

区别于自然人主体的特殊类别。相应地，单位内部自然人的行为与意志，仅仅是认定单位行为和意志的参

考要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并且，单位中不同层级自然人的行为和意志，对单位行为和意志的认定所产生

 
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0 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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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归根结底，认定单位犯罪的最终依据，必须建立在单位自身的行为和意志之上。 
鉴于在部分单位犯罪情形中，对自然人的惩处力度相较于单纯的自然人犯罪要低，辩护律师往往会

倾向于从单位犯罪角度进行突破，从而为自然人主体争取更为宽松的刑罚结果。由此可见，倘若延续当

前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方式，从自然人的行为和意志出发去探寻单位犯罪的归责依据，这显然与我国《刑

法》第三十条将单位视作独立主体的立法规范本意与初衷相悖。 

4. 组织责任体归责模式之提倡 

在探索何种归责路径在现阶段和未来可能继续开展合规工作的情况下，首先需要理清一个核心问题：

单位的罪责究竟应该如何认定。我们不妨从自然人罪责的视角出发，在责任主义原则的框架下，罪责的

核心本质，在于行为人原本具备依据法律规定作出合法决定的能力。行为人之所以应受到责难，即具有

可谴责性，是因其虽拥有上述能力，却未能有效运用，进而故意或因过失实施了犯罪行为。只有在这种

情形下，我们方可判定行为人存在罪责。单位亦是如此，若要对单位判处刑事责任，其情形必须符合罪

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至少需满足以下两点：其一，单位对相关的犯罪行为有所察觉；其

二，从客观层面看，单位自身存在一定行为表现。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够对单位判处刑事责

任。换言之，单位犯罪的归责，同样要具备独立的犯罪行为和罪责。 
从合规的难以推行中我们发现，想要有效地实现刑法的预防目的，将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行能

让公平公正得以实现，需要将单位作为一个单独的主体进行考虑，使其归责路径清晰化、可操作化。而

想要从根源上实现单位归责与单位成员归责的分离，则必须承认企业具有独立责任而不依附于任何自然

人。目前，学界对于组织责任的归责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论侧重点：第一，单位企业反映过错责任论。

该理论认为，若单位企业未能针对企业成员的违法行为制定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未能及时报告这些违

法行为，或者在面对成员违法行为时未能及时做出应对举措，那么将被视作企业具有犯罪意图。第二，

企业主动过错论。该理论基于代位责任，提出只要企业在其章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为预防犯

罪投入了足够的精力与资源，切实作出了充分努力，便可证明企业不存在犯罪意图，不应追究企业的刑

事责任。第三，企业文化论。该理论主张，倘若在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存在某种催生、倡导企业成员实施

犯罪行为的企业文化，那么即可据此认定企业存在犯罪意图[1]。以上理论的核心主张应当依据企业自身

的组织特点，在确定犯罪行为是否体现企业意志，以此确定企业应负的刑事责任的特点。在认识组织责

任归责模式下的单位犯罪时，需将其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该形态由单位成员的自然人犯罪与单

位拟制犯罪相互聚合而成[13]。在此特殊犯罪形态里，“自然人”与“单位”作为具有不同性质的犯罪主

体和刑事责任主体，同时并存。于单位犯罪的情境中，单位刑事责任与责任人的个人刑事责任，虽然彼

此联系紧密，然而它们均属于可相互分离的独立刑事责任，二者各自的归责依据存在差异。 
实行组织责任体的规则模式，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首先，组织体责任论弥补了单位犯罪在责任方面

存在的缺陷，合理地解释了单位为什么要对其内部自然人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基于该理论，

单位犯罪是由于单位自身的制度、氛围、文化容许或默认犯罪的发生，或是没有尽到防止犯罪发生的义

务，才导致了内部自然人在业务范围内犯罪。单位为其本身存在的过错担责，而非为单位内部自然人犯

罪承担替代责任。其二，组织体责任论在单位与内单位内部成员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单位通过其制度、

文化或氛围鼓励、促进、默认或疏忽了自然人单位在业务范围内实施的犯罪，单位参与了其内部自然人

的犯罪行为，单位与内部成员是共犯关系，合理地解释了单位犯罪中单位与其内部自然人的关系，为《刑

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单单位位犯罪“双罚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组织体责任论将组织体结构制

度、文化氛围、机单位构气质等组织体自身因素作为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更加贴合现代企业因其

组织结构、单位内部制度以及企业文化对于内部成员的影响力增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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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责任体归责模式的实践操作 

在单位犯罪的复杂情境下，组织责任体的归责路径呈现出二元化的精密架构。对于责任人的归责依

据，牢牢遵循传统的归责范式，从责任人的客观行为表征与主观过错状态着手，严格恪守传统自然人行

为责任原则与罪过责任原则。这意味着，在判定责任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时，需全面考虑其行为在

客观上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模式，以及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等罪过心理。而针对单位的

归责依据，则着重聚焦于单位自身管理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组织结构的完善状态。倘若单位的管理体制

存在漏洞，或是组织结构存在瑕疵，这些缺陷极有可能为单位犯罪的滋生提供土壤，进而成为对单位进

行归责的重要依据[14]。 
基于上述归责路径的差异，在处理涉及单位犯罪的案件时，应当将单位犯罪精准地界定为两个相互

独立却又存在聚合关系的犯罪主体与刑罚主体的特殊犯罪形态。具体而言，单位与责任人在刑事责任的

追究过程中，应当秉持分离入罪、分离出罪以及分离追诉的原则。所谓分离入罪，即对单位和责任人是

否构成犯罪，分别依据各自的归责标准与构成要件进行独立判断，一方的入罪与否并不必然决定另一方

的入罪结果；分离出罪则是指在判断单位和责任人是否符合出罪事由时，同样应分别考虑，避免因一方

的出罪事由而牵连影响另一方的出罪认定；分离追诉意味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单位和责任人的追诉

应当分别规划、分别推进，而非将二者捆绑为一体，形成“一损俱损”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1) 责任人归责 
在实务中，依循传统之行为责任与罪过责任归责准则，对单位成员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予以分析时，

核心在于秉持审慎态度，权衡单位成员是否理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关键点在于精准剖析单位成员所实

施的行为，是否同时紧密契合构成要件符合性与有责性这两大核心要素。 
所谓构成要件符合性，要求单位成员之行为于客观层面，与刑法所规定之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模式高度契合，涵盖行为之方式、对象、结果等诸多方面；有责性则着重考察单位成员在实施行为之际，

主观上是否具备故意或过失之心理状态，以及是否具有承担刑事责任之能力和其他相关责任要素。仅当

单位成员之行为在上述两方面均满足要求时，方得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进而对其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纵然公司、企业等单位所施行的行为，在刑法中并未被明确列为单位犯罪的类型，基于罪刑法定这一刑

法基本原则，单位无需就此行为承担刑事责任[15]。然而，应当特别予以重视的是，若相关责任人的行为

完全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以及有责性，那么，这些责任人便理当依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这种情况下，单位成员的个人责任是独立于单位责任的，单位责任的认定需要基于单位成员的行为是否

体现了单位的意志。 
2) 单位归责 
考察单位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主要考察单位成员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体现了单位自身存在固有的

管理体制不完善和组织结构上的缺陷。这是从单位犯罪的认定中总结的，将其区分为两大类进行说明，

故意与过失。 
在故意方面，核心在于单位意志的判断。典型的为单位主管人员实施的不法行为，代表单位意志，

其所实施的业务行为属于单位行为。组织体规则路径强调不能只考虑单位领导的个人意志，还考虑了单

位的决策程序、业务范围等单位自身的要素。但在当前实务案例中，很多裁判将单位的意志与决策机构

绝对性的挂钩，这实际上很容易导致对单位犯罪的归责滑向自然人化。当前企业的形成复杂，决策机构

也许在理论中常见，但更多的决策作出并非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往往是通过多个部门进行协商和沟通

作出。单位的整体意志形成本就复杂，想实施犯罪的单位完全可以采取规避的方法，回避决策机构的决

策，以非决策机构整体意志为由而否定单位犯罪。因此，正确认定组织体责任，需要根据企业的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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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认定。 
在过失方面，倘若单位在管理方面存在“先在”的过错，即未能有效阻止员工犯罪，那么在这种因

“先在”过错而形成的状况下，单位理当承担刑事责任。当单位成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处于其业务涵

盖的范围之内，或是以单位的名义进行、旨在为单位谋取利益，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时，这一犯罪行

为通常揭示出该用人单位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固有不足，或者其组织结构存在一定缺陷[16]。基于此原则，

单位便具备了刑事归责的基本条件。从外在表现来看，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与单位成员实施危害社会的行

为有着紧密联系，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是将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转嫁给了单位。然而，实际

上单位承担的是由于自身管理体制不完善以及组织结构存在缺陷所导致的责任，这本质上属于一种合规

责任。举例来说，当单位成员违反了应有的注意规范，从而制造出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时，依据此情形

就能够完成将不法结果归属于单位的规范判断。不过，若单位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单位成员的行

为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与单位没有任何关联，并且单位已经切实充分地履行了监督管理的义务，那么单

位便可以免除刑事责任。同样，在单位涉嫌犯罪之后的刑事诉讼过程中，若单位承诺认罪，积极配合调

查工作，构建合规管理体系，并且确保该体系能够有效执行，那幺单位将有可能获得从宽处罚。 
假设案例某科技公司为获得银行贷款，由财务总监张某指使下属伪造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骗取银

行贷款 500 万元。公司董事长李某对此知情但未明确反对。传统的归责模式下检察机关会以单位骗取贷

款罪对公司及张某、李某提起公诉，法院认定张某行为体现单位意志，判决公司罚金，张某、李某承担

刑事责任，责任认定仍旧依赖于自然人行为的延伸，缺乏对单位自身组织缺陷的独立评价。而按照组织

体责任模式处理，则需分离归责即分别考察单位和责任人。在责任人归责部分，张某作为直接实施者，

李某作为知情未反对的负责人，均需承担个人刑事责任；在单位归责部分，需考察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内部监督机制是否存在系统性缺陷，从而分离定罪，责任人依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骗取贷款罪追

究个人责任；单位基于组织体责任论，考察公司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是否存在“先在”过

错。若公司积极配合调查，建立有效合规体系，可考虑适用合规不起诉。 
提倡组织体责任的归责路径的核心是责任人和单位的刑事责任可以分离追诉，使单位应具有相对

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以及具有可责性并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形成可判定的归责逻辑。该路

径现非完美，仍然需要经过多重的检验，但希望能弥补单位犯罪的归责漏洞，完善我国刑法对单位犯

罪的规制。 

参考文献 
[1] 谢治东. 企业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 形态结构及立法修正[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1(3): 34-43.  
[2] 黄永.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历程回顾和再修改前瞻[J]. 

法律适用, 2024(7): 3-12.  

[3] 李立丰. 单位犯罪废止论[J]. 法学研究, 2025, 47(2): 172-189.  

[4] 时延安. 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问题[J]. 北京社会科学, 2024(2): 62-67.  

[5] 欧阳本祺. 我国建立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讨[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3): 63-76.  

[6] 王志远. 企业合规改革视野下单位犯罪主体分离论与归咎责任论之提倡[J]. 比较法研究, 2022(5): 104-117.  

[7] 蔡仙. 组织进化视野下对企业刑事归责模式的反思[J]. 政治与法律, 2021(3): 57-73.  

[8] 黎宏.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实体法障碍及其消除[J]. 中国法学, 2022(3): 246-265.  

[9] 孙国祥. 论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 组织体责任之提倡[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76-85.  

[10] 孙国祥. 刑事合规的刑法教义学思考[J]. 东方法学, 2020(5): 20-31.  

[11] 毛玲玲. 公司刑事责任比较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119.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3073


徐予 
 

 

DOI: 10.12677/ds.2026.123073 17 争议解决 
 

[12] 赵冠男, 王泉玉. 企业合规视阈下单位犯罪的归责根据[J]. 时代法学, 2023, 21(3): 99-107.  

[13] 黎宏.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J]. 法学研究, 2020, 42(2): 71-88.  

[14] 潘璐. 企业合规对单位刑事归责理论的冲击与回应[J]. 中国检察官, 2022(7): 12-15.  

[15] 高景峰.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J]. 浙江

工商大学学报, 2024(4): 17-28.  

[16] 姜涛. 论单位犯罪的监督过失[J]. 学海, 2024(4): 152-166.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3073

	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可发展路径探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n the Developable Path of the Imputation Mode of Unit Crime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我国单位犯罪归责模式现状
	3. 我国单位犯罪归责模式之困境
	4. 组织责任体归责模式之提倡
	5. 组织责任体归责模式的实践操作
	参考文献

